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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再利用運作之管理機制



(一)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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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物清理法§39：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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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再利用管理機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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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再利用管理機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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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收受
廢棄物

1. 限期未完成改善者。
2. 事業廢棄物來源、再利用用途、再利用作業期程或再利用產品項

目未符合附表或許可文件。
3. 廠內無具備附表或許可文件應有之設備。
4. 再利用產品規格不明、品質未符合附表或許可文件內容。
5. 規避、妨礙、拒絕追蹤查核，或拒絕提供相關資料及說明。

停止銷售
或運送產
品至使用
地點

(限期未改善
或未釐清者)

1. 再利用產品規格不明、品質未符合附表或許可文件。
2. 銷售對象資格未符合附表或許可文件。
3. 產品使用用途不明、未符合附表或許可文件。
4. 未依附表或許可文件取得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之土地所有權人

同意書面文件。
5. 產品送達數量超過產品買賣契約書所載數量或該工程設計需求

量。
6. 規避、妨礙、拒絕追蹤查核，或拒絕提供相關資料及說明。

限期改善 非屬重大缺失者

重大缺失



(二)現行再利用管理機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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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許可

1. 申報資料內容與事實不符。
2. 未依許可文件及審查通過之申請文件內容進行再

利用，經本部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3. 未依第十四條規定，重新申請許可。
4. 許可期間內違反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或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三條規定，經本部限期改善
而屆期未改善。

5. 其他違法情形，經本法中央主管機關或再利用用
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



近期環境事件對於廢棄物再
利用管理相關法令之影響



環境事件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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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旗山溪爐石案 廢清法§2：廢棄物定義

 被拋棄者
 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

效用或效用不明者
 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

、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
 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

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

一般廢棄物、事業廢棄物

廢清法§2-1：改認定為廢棄物之授權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
康之虞者

 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資料來源：蘋果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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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事件一(2/2)

追蹤紀錄事項

• 工程填地材料用途：
工程名稱、核准單位、核
准日期。

工程設計單位於工程圖樣
及說明書所載再利用產品
之使用種類及數 量。

實際使用再利用產品之來
源、種類、數量、日期、
地點及範圍。

• 其他用途：
使用再利用產品之來源、種
類、數量、工程名稱、使用
日期、地點及範圍。

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產品用途

煤灰

一、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料、瀝青

混凝土粒料、級配。

二、直接再利用於工程填地材料。

廢鑄砂
一、瀝青混凝土粒料、道路工程粒料。

二、直接再利用於工程填地材料。

電弧爐煉鋼

爐碴(石)

瀝青混凝土粒料 、瀝青混凝土、控制性低強

度回填材料用粒料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原料或鋪面工程(道路、人行道、貨櫃場或停

車場)之基層或底層級配粒料 。

許可再利用之

事業廢棄物
填海或填築土地。 9

106.01.18廢清法修法

避免假再利用之名
行棄置之實

 增訂產源清理責任
 廢清書審查辦法
 強化再利用產品流向追蹤
 加重處分
 追繳不法利得

其他修法重點

 廢清法§39-1應流向追蹤之再利用產品範圍



環境事件二(1/2)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管理辦法附表

「編號9、電
弧爐煉鋼爐
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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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菸文創青春痘屋案

資料來源：三立新聞



環境事件二(2/2)

再利用運作及產品流向管理系統

再利用運作及再利用產品使
用情形資料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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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級品質管理
 產源、再利用機構、

使用者完整流向掌握



由產源事業依環保
主管機關核定之清
理計畫清除及裁罰

環境事件三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附表「編號16、食品加工污泥」

食品加工污泥棄置案

再利用產品貯存量超
過前6個月之累積銷售
量時，應停止收受廢
棄物進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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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報



環境事件N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

自由時報

彰化污泥棄置案

台南學甲爐碴案

屏東鍇霖案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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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資料來源：陳椒華委員新聞稿

 設置廢棄物管理基金
 違反再利用規定，科予刑罰
 非法棄置加重裁罰
 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
 擴大應流向追蹤之項目範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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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法規要求 越來越嚴

如何運用科技技術
(如AI、IoT)幫助管理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